
《 2001 年少年犯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過去對警司警誡計劃進行的檢討  

 

目的  

 

 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，

議員要求政府提供更多資料，闡述過去數年對警司警誡計劃進行

檢討的目的和結果，以便議員進一步審議條例草案。本文件旨在

向議員提供這些資料。  

 

背景  

 

2 .  警司警誡計劃在一九六三年推出，當時的律政司授權警

司或以上職級的警務人員可向 14 歲以下的少年犯施行警誡，而

非提出檢控。  

 

3 .  這計劃自推出後不時加以檢討，並在一九六六年、一九

八七年和一九九五年分別推展至 16、 17 和 18 歲以下的罪犯。  

 

4 .  本文件撮述自一九九四年以來對這計劃進行的主要檢

討。  

 

警司警誡計劃的檢討  

 

5 .  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二年間，當局對警司警誡計劃進行

了六次主要檢討，其目的和主要結果載列於下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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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四年的檢討  

 

(a)  負責檢討的部門：警司警誡計劃跨部門工作小組。該小組由

當時的法律政策專員擔任主席，成員包括前保安科、前 生

福利科、前教育統籌科、警方、教育署和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

的代表。  

 

(b)  檢討目的：檢討這計劃的成效，並研究改善方法。  

 

(c)  檢討的主要結果：工作小組就計劃的以下方面提出了數項改

善建議：  

•  應把接受警誡的年齡上限提高，使之適用於未滿 18 歲的

人；  

•  警務處處長應向撲滅罪行委員會提交周年報告，以便監

察和審核這計劃的運作 (自一九九六年起，警方已每半年

向該委員會提交報告 )；  

•  應增訂強制性的規定，列明如向罪犯施行警誡或把其轉

介至專業的支援機構，必須得到罪犯及其父母或監護人

的同意；  

•  應訂立再次接受警誡的準則，並就計劃的運作和保留警

誡記錄方面作出其他行政指引；以及  

•  警方、社署和教育署之間應加強聯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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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五年的檢討  

 

(a)  負責檢討的部門：警方  

 

(b)  檢討目的：研究這計劃可否推展至干犯輕微非鴉片類藥物罪

行的人。  

 

(c)  檢討的主要結果：把這計劃推展至干犯輕微非鴉片類藥物罪

行的人的建議獲得支持，警方並為此制訂額外的酌情考慮準

則和處理程序。  

 

一九九七年的檢討  

 

(a)  負責檢討的部門：警方  

 

(b)  檢討目的：研究這計劃可否進一步推展至干犯輕微鴉片類藥

物罪行的人。  

 

(c)  檢討的主要結果：推展這計劃的建議獲得支持，警方並為此

制訂額外的酌情考慮準則和處理程序。  

 

二零零一年的檢討  

 

(a)  負責檢討的部門：警方  

 

(b)  檢討目的：檢討這計劃的成效，其間應考慮曾按照這計劃接

受警誡的少年積犯的犯罪原因和罪行類別，以及這計劃下的

再犯案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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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檢討的主要結果：  

•  現行計劃大致有效；  

•  年齡介乎 14 至 16 歲的少年人被認為容易再次違法，因

此警方應特別注意這類少年人；  

•  應加強監察少年犯在接受警誡後首六個月內的行為；  

•  應向青少年保護組人員提供額外訓練，以提升他們執行

職務的專業水平和技巧。  

 

二零零一年的檢討 (由跨部門委員會進行 )  

 

(a)  負責檢討的部門：推展警司警誡計劃委員會。該委員會由副

刑事檢控專員擔任主席，委員包括警方、保安局、教育署、

社署、律政司和廉政公署的代表。  

 

(b)  檢討目的：考慮是否適宜把這計劃推展至：  

•  未滿 21 歲的青少年罪犯；以及  

•  所有年齡組別的罪犯。  

 

(c)  檢討的主要結果：委員會根據大部分委員的意見，建議不把

這計劃推展至其他年齡組別。  

 

二零零二年的檢討  

 

(a)  負責檢討的部門：警方  

 

(b)  檢討目的：全面檢討這計劃的政策和程序指引，尤其 重研

究如何改善向受警誡少年人提供的善後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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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檢討的主要結果：  

•  所得結論是，由營辦社區支援服務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提

供的善後服務必不可缺，而且效果良好。把個案轉介社

區支援服務計劃的準則亦獲得確立及推行。  

•  警方、社署、教育署、非政府機構之間已加強合作和協

調。  

•  少年犯背景報告的形式已修訂。  

 

總結  

 

6 .  除了上文闡述的主要檢討外，警方也經常檢討他們就警

司警誡計劃的運作而制訂的指引，以找出需要改善和修訂的地

方，並把最新發展納入指引內。如有任何關於這計劃的事宜，警

方會盡快向所有前線人員宣布，讓他們得知最新的信息和發展。

此外，向受警誡少年進行的所有跟進探訪，都會由督導人員監

察，而特別值得注意的個案則由總區層面的高級人員覆檢，以確

保各警務人員能夠提供高質素的服務，在施行警誡時也能依循劃

一的標準。  

 

 

保安局  

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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